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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(第二期) 

壹、 活動目的 

配合「雲林縣住商節電行動計畫」之實施，推動本縣住宅部門節電活動，

透過本縣住宅(表燈非營業)用電戶若與前一年度同期相比，用電量實質下降，即

可參加現金抽獎，以實質獎勵激勵民眾積極節電，加強本縣推廣節電計畫，特

制訂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辦法，增加民眾互動及投入節電作為，促使民

眾對節電有感，共同營造低碳永續生活圈。 

貳、 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 

一、活動期程 

自活動辦法公告日起至 109 年 8 月 21 日止。 

二、參與資格 

參加者應符合下列資格： 

1.合法設立於雲林縣之住宅用戶，且不得為公共設施用戶。 

2.電費單所載之用電型態為「表燈非營業用」之用電戶。 

3.計費期間涵蓋民國 109 年 1 月 1 日至 109 年 8 月 21 日，並達節電者(與去

年同期相較)。 

4.108 年同期用電度數及當期用電度數應超過底度，即用電度數達 41 度以上

(含)，且用電計費期間未曾經辦理下列變更者：復電、暫停用電、終止契約、

廢止用電或用電種別變更。用電度數依台電網路櫃檯-繳費狀況查詢作業之

用電度數為依據。 

5.用電地址應為本縣境內用戶。 

6.每一電號僅需登錄一次，請勿重複登錄。 

7.為配合本府用電情形調查需要，參與報名者需先填寫用電地址基本用電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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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調查表。 

8.其他經本府認定並經公告之情形。 

三、報名方式 

1.線上報名，直接上雲林縣智慧節電粉絲團點選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

報名網址(https://goo.gl/forms/yGxImHDnKcQo4AbU2)。 

2.紙本申請，填寫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報名申請表暨同意書 (附件一)，

若申請人與「用電戶名」非同一人時，則需另行填寫同意書(附件四)或租賃

契約書，一併傳真或郵寄至雲林縣節電行動計畫推動辦公室即可。 

3.紙本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表暨同意書可向節電計畫辦公室索

取，或由「雲林設備汰換補助網」、「雲林縣智慧節電粉絲團」下載。 

四、抽獎方式 

1.抽獎日期及地點：預定於 109 年 3 月、5 月、7 月、9 月辦理總計四梯次之

抽獎，抽獎日前 1 周於雲林縣智慧節電粉絲團上公告抽獎地點及時間。 

2.用電戶如於活動當梯次之抽獎日期前七日之 17:30 前報名完成，則可參與

當梯次之抽獎活動；若否，則併於下一梯次抽獎。本活動最後報名期限為

109 年 8 月 21 日 17:30 前，逾時恕不受理。 

3.由本團隊於台電網路櫃台繳費狀況查詢作業，彙整各期用電度數，若無近

期用電及去年同期之用電資料，則當期不納入抽獎資格。 

4.每梯次總計抽出 250 名獎項，包含 240 名節電獎(當期用電度數較前期少

者)及 10 名參加獎(當期用電度數較前期多者)。 

5.完成報名之電號，每期皆有抽獎機會，若獲獎後當期期數即失去後續抽獎

資格；活動期間內，若參加電號各期數如未獲獎，該期數則可累積參與下一

梯次的抽獎活動。 

6.若申請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之電號數少於當一梯次預計抽出數，則



3 
 

全數得獎。 

五、獎金總額 

1.總獎勵金額為 1,000,000 元。 

2.每獎項獲 1,000 元現金，共計 1,000 份。(40 份參加獎、960 份節電獎) 

3.於第一次抽獎活動加碼抽出手機乙支。 

4.為鼓勵民眾積極節電，將視全縣用電及獎金領獎情形，加碼抽出手機乙支。 

六、得獎公布方式及領獎方法 

1.經公證人士或第三方見證下抽出中獎者，得獎名單於抽獎日隔天公布於雲

林設備汰換補助網及雲林縣智慧節電粉絲團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yunli

nsmartcity007/)。 

2.得獎人於完成領據(附件三)填寫後，正本寄回或親送至雲林縣住商節電行

動計畫推動辦公室。 

3.正取領取期限，為得獎名單公布後 15 日內(日曆天)，逾期未請領者則視同

放棄，該名額由候補依序遞補。候補名額需於聯繫後 7 日內(日曆天)，備齊

文件請領；如領獎資料有缺漏經通知 7 日(日曆天)內需補齊相關文件，逾期

則視同放棄。 

4.雲林縣住商節電行動計畫推動辦公室在接獲得獎人領據資料(報名申請人

若與用電戶名不同者，請附上同意書或租賃契約書)，確認無誤後，統一匯

款至得獎人戶頭。 

七、注意事項 

1.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表暨同意書之內容應填寫詳實。 

2.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：  

I. 得獎品或金額價值新臺幣 2 萬元以上(不含)，需扣繳 10%所得稅，外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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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需扣繳 20%所得稅。 

II.獎項金額價值新臺幣 1,000 元以上(不含)，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年度綜合

所得稅申報，且得獎者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（如領獎單）方可領

獎；若不願意配合，則視為自動棄權，不具得獎資格。 

III.相關稅務問題應由得獎者自行負責。 

3.本府得以活動辦理情形，公告調整活動內容。其他未盡事宜，以本府解釋

為準。 

4.凡參加者，於網站登錄之相關資訊，主辦單位得無償使用於相關平面、電

子媒體及網站，以擴大宣導政府推廣節電之成效。 

5.凡參加者，均視為遵守本作業須知之各項規定。 

6.為辦理節電抽獎活動，獲獎者，視同同意以下事項： 

I. 同意本府為辦理節電抽獎活動，於必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使用申

請者相關資料，並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營業秘密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

理。 

II. 為研析本抽獎活動成效，同意授權本府得向台電公司查閱獲住家之電號

用電資料(含偶數為遮蔽用電戶名、計費期間、用電種類、經常度數及節電

量等計五項)。 

III. 同意參加本府相關用電調查，俾利本府辦理用電追蹤輔導節電成效分析

及相關措施。 

7.主辦單位擁有保留修改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修改訊息將於雲林縣智慧節電粉

絲專頁上公佈，不另行通知。 

參、 節電生活抽獎資料建置、分析 

透過抽獎活動獲得本縣住宅用戶用電資訊，依鄉鎮市別分析用電情形，於

活動結束後追蹤民眾是否仍持續節電。 

設計用電資訊問卷，於民眾報名節電現金抽獎時一併填寫，並取得民眾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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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書像台電購買用電資料進行分析，問卷蒐集方式如下： 

一、問卷調查對象 

本問卷調查對象為雲林縣內之住宅用戶，且電費單所載之用電型態為

「表燈非營業用」之用電戶，用電地址應為本縣境內用戶：當期用電量應超

過底度，即用電度數達 41 度以上(含)，且用電計費期間未曾經辦理下列變

更者：復電、暫停用電、終止契約、廢止用電或用電種別變更。 

二、問卷調查方式 

本次問卷採用經個人同意之網路問卷、各節電宣導活動現場報名或傳真

方式加以進行，以「表燈非營業用」之用電戶為對象，針對問卷內容逐項加

以調查。受訪者如對訪問題目不夠清楚時，人員將會進行說明後，再請受訪

者加以回答。 

三、問卷設計 

本次問卷內容設計共分為 2 部分，分別為「基本資料」、「用戶居家現

況調查」(用電量推估、用戶建築特性、主要用電設備調查)，問卷內容詳如

附件一所示。 

肆、 預期效益 

預估 6,000 家庭參與且有節電，每戶節電量 2~5%，節電量約 43.6 萬度/年。

統計及分析申請住戶之各鄉鎮市節電量、住宅形式、人數及地點，確定住宅部

門節電效益，以利分析各鄉鎮市住宅節電推動情形，擬定住宅部門節電措施。 



 

 
 

附件一、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表 

雲林縣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報名表暨

同意書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與同意書 
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，以下告知事項請 報名者詳閱：參加本活動前，請務必詳

閱本活動辦法內容，當您透過本活動網站輸入個人資料參與活動時表示已同意『蒐集個人資料告

知事項與同意書』內容。 
為收集本縣住宅用戶之用電行為，以作為後續節電活動推動評估，申請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

活動」活動所提供之資料，將提供予本府進行資料分析以及透過台電公司網站取得用電戶 24 個

月的實際用電量，作為認證是否符合本項活動資格之使用。 

雲林縣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報名問卷 

非常感謝您，配合雲林縣政府普查參與抽獎活動之住宅(非商用)使用與能源設備狀

況，為有效推動本縣節能減碳，請您依貴戶能源使用現況，提供寶貴資訊，以作為

未來本縣推動相關政策之參考，再次感謝您！ 

雲林縣政府 敬啟 

一、基本資料 

1.報名者姓名： 

2.身分證字號： 

3.性別：□男 □女 

4.聯絡電話(手機/住宅)：請確實填寫能聯繫上本人的電話，以利後續得獎確認 

5.用戶性質：□自宅  □租賃 

6.用電戶名：電費單上的收件人 

7.電號：19 -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-      共 11 碼 

8.電號所屬地址：               市/鎮/鄉             村/里 

           街/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(有效地址) 

9.居住人口數：               人 

10.平日白天家中活動人數？□0 人 □1 人 □2人 □4人 □5人 □6 人以上 

11.假日家中活動人數？□0人 □1人 □2人 □4 人 □5人 □6人以上 



 

 
 

12.請問去年(108 年)有參加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? □有 □無 

13.請問去年(108 年)較前年(107 年)用電度數有節電嗎? □有 □無 

14.是否有申請過住宅家電汰舊換新補助或退還減徵貨物稅? □有 □無 

二、用戶居家現況調查 

用戶建築特性 

□透天 共    層 □平房 

□公寓(無電梯)  □公寓(有電梯)    

□平房 

□集合式大樓(7 樓(含)以下) □集合式大樓(8 樓以上) 

住宅屋齡 
□10 年以下 □11-20 年 □21-30 年 □31-40 年  

□41 年以上 

是否有使用獨立開

關排插插座習慣 
□有 □無 

家中已有的變頻家

電(可複選) 

□冰箱 □冷氣□洗衣機□電風扇 □除濕機 □空氣清淨機 

□抽油煙機 

家中電冰箱台數 □0 台 □1台 □2 台 □3台以上  

電冰箱使用年 
(若 1 台以上請以平均值) 

□3 年以下 □3年以上~5年以下 □5年以上~8 年以下  

□8 年以上~12 年以下 □12 年以上~15 年以下 □15 年以上 

電冰箱使用的容量 
(若 1 台以上請以平均值) 

□200 公升以下 □200公升以上~300公升以下 □300公升以上

~400 公升以下 □400 公升以上~500 公升以下 □500 公升以上

~600 公升以下 □600 公升以上 

家中冷氣安裝台數 □0 台 □1 台 □2台 □3 □4 台□5台以上 

家中冷氣使用年 
(若 1 台以上請以平均值) 

□3 年以下 □3年以上~5年以下 □5年以上~8 年以下  

□8 年以上~12 年以下 □12 年以上~15 年以下 □15 年以上 

冷氣安裝之坪數 
(若 1 台以上請以平均值) 

□適3坪 □適4坪 □適5坪 □適6坪 □適7坪 □適8坪 □

適 9 坪以上 

清洗冷氣機空氣 

過濾網 
□雙週一次□1~3 月一次□4~6 月一次□從未清理 

選購家電主要考量 
□價格 □美觀 □省電 □品牌性能 

□具有節能標章□配合補助政府政策 



 

 
 

從何得知此項活動 
(可複選) 

□網路媒體 □電視跑馬燈 □節電宣導活動 □平面廣告 

是否有登錄過台電

節電獎勵 
□是 □否 

附件二、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表填寫說明 

指用電戶接獲台電公司電費單中之內容： 

 

[2]用電戶名：指向台電公司申請電表之申請人，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人與「用電

戶名」非同一人時，則需另行填寫申明同意書(附件四)。 

[2]電號 11碼 

[3]計費期間 

[5]節電量 

[6]用電地址 

? ? 

[4]表燈非營業用 

[1]用電戶名 



 

 
 

附件三、雲林縣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得獎領據 

雲林縣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活動領據 

得 獎 人  
得 獎

序 號 
 (可至活動官網查詢，如不清

楚可免填) 

得 獎 獎 額 新台幣１,000 元整 

得 獎 戶 
電 號 

電號：     －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－   

市話 (  ) 身 分 證 
統 一 編 號 

 
聯絡 
電話 手機  

匯 款 帳 戶 
(需同得獎人，

並附存摺影本)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＿＿＿     ；分行別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戶             名： 

帳             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中獎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中獎人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

1. 請黏貼中獎人之身分證影本。 
2. 若中獎人未滿 20 歲或尚未領得身分證者，請黏貼中獎人其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，另檢附中

獎人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正本(須為 3 個月內核發之版本)。 
3. 影本須為民國 94 年 12 月 21 日以後換(新)發之身分證。 
4. 身分證影本務必清晰可辨識，並請裁切至適當大小後再黏貼。 

存摺封面影印本黏貼處 

具結事項： 

本人保證中獎之用電場所確為本人使用，並具結中獎電號之用電場所其他相關人員，日後對雲林縣政

府不再有任何領獎之主張。 

 具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中華民國   年  月  日  



 

 
 

 

附件四、雲林縣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同意書 

 

同  意  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座落於 

雲林縣     鄉鎮市     路(街)      段 

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    

之房屋，實際由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人(住戶)居住，雖該棟建物

之用電戶名(台電公司電表用戶名)為本人，但使用及相關衍生費用繳交均由

住戶自行負擔，故本人同意住戶以該棟建物電費單，參加雲林縣住商節電行

動計畫-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辦法，所得獎金歸住戶所有。特此證明。 

 

用電戶名(台電公司電表用戶名)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「節電生活現金抽獎活動」申請人(住戶)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 

 


